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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

食物業工作小組 

食肆露天座位規管制度的營商便利程度之研究  

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轄 下 的 效 率 促 進 組 在

“食肆露天座位規管制度的營商便利程度之研究 ”(該項研究 )中
所得的結果和提出的建議。  

研究目的  

2.  財 政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轄 下 的 方 便 營 商 部 委 託 了 效 率 促 進 組

進行該項研究。研究的目的是：  

z 研究露天座位的規管機制，以取締過分的規管及刪減

繁瑣的規則；  

z 建立方便營商的環境，以便持牌食肆設置及營辦露天

座位；  

z 精簡設置露天座位的申請程序；以及  

z 在審批設置露天座位申請方面，發展具成本效益的發

牌服務。  

背景  

3.  根據在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32 章 )下的《食物業

規 例 》 ， 在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內 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署 長

是食物業處所的發牌當局。食肆持牌人或牌照申請人如欲把

食肆外面的露天地方供人作戶外進餐用途，必須向該署長取

得許可。  

  



4.  在 接 獲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申 請 後 ， 食 環 署 通 常 會 把 個 案 轉 交

七個有關部門，即消防處、屋宇署、規劃署、地政總署、民

政 事 務 總 署 、 環 境 保 護 署 ( 環 保 署 ) 及 運 輸 署 ， 以 徵 詢 其 意

見。食環署會聯同該七個部門評估有關申請，並確保申請人

符合下列主要準則及發牌規定，才會批准申請：  

z 土地用途規劃許可 (規劃署／城市規劃委員會 )；  

z 露天座位的土地類別和土地使用權 (地政總署 )；  

z 樓宇安全規定 (屋宇署 )；  

z 消防規定 (消防處 )；  

z 交通安全規定 (運輸署 )；  

z 衞生規定 (食環署 )；  

z 環境保護規定 (環保署 )；以及  

z 公眾諮詢 (民政事務總署 )  

5 .  過去四年，設置露天座位申請的數目有下降趨勢：  

申請數目 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* 總數  

接獲  194 72 62 50 25 403 

批准  29 50 42 19 4 144 

不獲批准  不適用  不適用  12 6 2 20 

撤銷申請  不適用  不適用  8 11 1 20 

放棄處理  不適用  不適用  15 11 2 28 

 
註 ：  獲 批 准 ／ 不 獲 批 准 ／ 撤 銷 申 請 ／ 放 棄 處 理 的 個 案 數 目 ， 可 能 包 括 從 過

往 年 度 接 獲 的 累 積 個 案 。  
*  二 零 零 六 年 的 數 字 只 提 供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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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當局自二零零二年起共接獲 403 宗申請，其中有 144 宗

已獲批准。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，正在審批的設置露

天座位申請有 71 宗。  

現行程序及所需時間  

標準時間  

7 .  假 若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的 申 請 性 質 簡 單 ， 而 申 請 人 也 能 迅 速

辦妥政府的各項規定，並立即繳付簽發土地牌照的費用，現

時審理一般簡單申請所需的標準時間是 73 個工作天，詳情見

以下圖表：  

現時的標準時間 (73 天 )

  6 天 8 天  7 天 
7 天 30 天 (服務承諾) (服務承諾) 15 天 (服務承諾) 

接獲申請

及進行初

步評審  

轉交各有

關部門審

閱及徵詢

他們的意

見  

如各部門

原則上不

予反對，

向申請人

發出發牌

規定通知

書 (1)

在接獲申

請人的通

知 後 , 核
實是否已

符合各項

規定 (2)

地 政 總 署

發 出 繳 費

通 知 單 、

收 取 牌 照

費 ， 以 及

把 土 地 牌

照 送 交 食

環署 (3)

批准設置露

天座位的申

請，並通知

申請人領取

土地牌照和

已加註露天

座位的食肆

牌照  

註 ：  ( 1 )  發 牌 規 定 通 知 書 發 出 後 ， 地 政 總 署 會 開 始 擬 備 土 地 牌 照 。  
 ( 2 )  申 請 人 遵 辦 各 項 規 定 所 需 的 時 間 並 沒 有 包 括 在 內 。  
 ( 3 )  申 請 人 清 繳 土 地 牌 照 費 所 需 的 時 間 並 沒 有 包 括 在 內 。  

 

實際所需時間  

8 .  據 食 環 署 表 示 ， 選 出 供 研 究 的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申 請 的 實 際

平 均 審 理 時 間 為 228 個 工 作 天 。 據 研 究 小 組 的 個 案 檢 閱 所

得，審批申請所需的時間為 282 個工作天，而最短和最長的

時間則分別為 114 和 473 個工作天。雖然以上數字包括了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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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人遵辦各項規定所需的時間，但一般個案的實際審理時間

仍遠較標準時間為長。  

業界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 

9.  除 了 搜 集 資 料 文 件 、 與 有 關 部 門 的 人 員 會 晤 ， 以 及 檢 閱

個案之外，研究小組亦進行了一項意見調查，向 11 個飲食業

商會和 14 間食肆發出問卷，以收集業界的意見。我們亦邀請

問卷回應者出席專題小組討論會，與我們分享他們的意見。  

10 .  根 據 意 見 調 查 和 專 題 小 組 的 討 論 ， 業 界 的 主 要 意 見 概 述

如下：  

(a )  審理申請需時甚長 ——當局審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所

需時間過長。很多回應者都認為，審理申請的可接受

時間是兩個月左右。  

(b)  評估工作缺乏彈性 ——負責人員在詮釋有關指引時的

做法欠缺彈性，並無考慮每宗個案的特殊情況。  

(c )  與申請人缺乏溝通 ——申請人難以查明有關其申請的

進展，而有關政府部門也很少主動告知他們審批的進

展情況。  

(d)  政府部門之間缺乏協調 ——有些部門各自就不同問題

接觸申請人，這樣可能會令申請人感到混淆，亦有違

提供一站式服務的原意。應加強食環署的協調角色。  

(e )  設置露天座位申請的發牌／持牌條件太嚴格 ——有些

申 請 人 認 為 部 分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申 請 的 發 牌 條 件 (例如

營業時間受到限制 )缺乏彈性和不合理。  

( f )  公眾諮詢 ——有過半數回應者認為由於有關申請涉及

公眾利益，應進行公眾諮詢。不過，審理程序不應因

毫無根據的反對而受到延誤。  

11 .  研 究 小 組 在 提 出 改 善 建 議 時 ， 已 對 業 界 上 述 的 意 見 作 出

充份考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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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和建議  

12.  現 把 露 天 座 位 規 管 機 制 的 主 要 問 題 臚 列 如 下 ， 以 便 作 出

進一步改善：  

z 審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需時甚長  

z 在進行公眾諮詢和處理反對意見方面缺乏標準指引和

時間表  

z 有些審批設置露天座位的準則、發牌和持牌條件過於

嚴格  

z 顧客關係管理和統籌未臻完善  

13 .  研 究 小 組 提 出 了 下 列 建 議 ， 以 解 決 有 關 問 題 和 處 理 業 界

的關注事項，使業界、市民和政府受惠。  

即時措施 (在 6 個月內推行 )  

(a)  把 相 關 的 資 料 (例 如 附 有 申 請 須 知 的 申 請 表 格 )加 入

《設置露天座位申請指南》內，以協助申請人理解發

牌 條 件 和 備 妥 申 請 文 件 ， 並 於 其 後 定 期 檢 討 有 關 指

南。  

(b)  各 部 門 之 間 進 行 溝 通 時 更 多 利 用 電 子 郵 件 和 電 子 文

件。  

(c )  增設服務承諾，提供審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整個過程

所需的標準時間。  

(d)  加強食環署提供一站式服務的協調角色。  

(e )  放寬露天座位範圍內行人通道闊度的規定，唯須訂明

供行人來往的通道至少闊 2 米或以上。  

( f )  在審理有不同營業時段的露天座位申請時，應考慮個

別申請的情況而給予更多彈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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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)  簡化繳付土地收費和簽發相關土地文件 (即土地牌照 /
短期租約 /短期豁免書 )的程序。  

(h)  建立一個申請追蹤系統。有關部門可透過這個系統監

察發牌程序，以便進行所需的跟進工作。此外，長遠

而言應加強這個系統，讓申請人可在網上追查申請進

度。  

( i )  暫停處理逾期而申請者未有回應的個案，以便更有效

調配有限的資源來審理設置露天座位的申請。  

短期措施 (在 6 個月至一年內推行 )  

( j )  設立一個機制，以期在指定時間內進行公眾諮詢和處

理反對設置露天座位申請的意見。  

(k)  加強初步評審，並制訂轉介規則以諮詢有關的部門。  

( l )  檢討和更新主要準則、發牌和持牌條件，以更方便業

界經營露天座位：  

♦  在審理擬設之露天座位與食肆之間有行人通道的

申請時，給予更多彈性。  

♦  清楚界定露天座位可使用的帳蓬或其他設施。  

(m)  不斷改善審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整個過程所需的標準

時間，並相應地更新服務承諾。  

預期可獲改善的地方  

14.  在推行有關建議後，預期在以下方面會有所改善：  

♦  縮短審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所需的時間  

♦  透過提供更全面的指引和服務承諾，提高審批露天座

位服務的透明度  

♦  進一步合理調整露天座位的發牌條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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♦  加強溝通和更密切監察每宗申請個案的進度  

♦  在審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方面提供更具成本效益的服

務  

研究小組認為，審理設置露天座位申請的標準時間有可能縮

短至 53 個工作天，與現時 73 個工作天的標準時間相比，縮

短了 27%。  

其他事項  

15.  我 們 已 諮 詢 各 參 與 部 門 ， 並 已 審 慎 考 慮 露 天 座 位 臨 時 批

簽的可行性。不過，我們經過仔細研究後，認為不宜作出有

關安排。主要原因如下：  

♦  臨時批簽的目的是縮短審批時間。事實上，倘若沒有

收到反對意見，整個審理過程可縮短至大約兩個月，

已符合大部分申請人的期望。由於有關當局仍須視察

申 請 人 是 否 已 遵 從 公 眾 安 全 方 面 (例 如 防 火 及 樓 宇 安

全 )的 基 本 發 牌 條 件 ， 臨 時 批 簽 不 會 進 一 步 大 幅 縮 短

審批時間。  

♦  倘若未經公眾諮詢便給予臨時批簽，市民可能會批評

政府為商界而犧牲公眾利益。事實上，業界也認為有

必要進行公眾諮詢，而且應以公平和有效率的方式進

行有關諮詢，並應設立上訴機制。有鑑於此，我們已

建議有關當局設立一個機制，以期在指定時間內進行

公眾諮詢和處理反對意見。  

16 .  倘 若 未 經 公 眾 諮 詢 而 給 予 臨 時 批 簽 ， 亦 可 能 會 令 申 請 人

抱存不能實現的願望，以為其申請將會獲得正式批准，但最

終卻可能不獲批准，而這是申請人所無法控制的。 (這與有蓋

食肆的情況不同，獲發有蓋食肆暫准牌照的申請人明白，假

如他已遵從發牌規定通知書上所載的指明規定，就會獲發正

式牌照。 )倘擬設置的露天座位因公眾反對而最終不獲批准，

有關申請人可能會感到失望，並可能因進行了食肆裝修工程

和增設設備而招致虧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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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
17.  視 乎 食 物 業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和 有 關 部 門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各

參與部門會共同合作，著手推行有關建議。  

 

效率促進組  
二零零六年九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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